
臺中市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及填表說明 
1. 申請人準備應備文件(近 3 個月內 1 吋照片 3 張、身分證、印章)郵寄(註 1)或至區公所領取鑑

定表。 
2. 至醫院進行身心障礙鑑定或申請居家鑑定(註 2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1：不便臨櫃領填表者，可上網下載申請表(https://ppt.cc/f6nnwx)，參考填表說明完整填寫且簽章
後，連同應備文件(請參考領填表件程序準備)及回郵信封(黏貼85元郵票)一併掛號郵寄至戶籍地區
公所社會課(信封請註明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郵寄服務(附件5))，公所完成程序後將申請表及鑑定
表以所附回郵信封以雙掛號郵寄回復，並請盡快進行下一階段鑑定程序。 

註2：居家鑑定資格(全癱無法自行下床、需24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、長期重度昏迷者)，衛生局申
請窗口/居家鑑定申請表下載（衛生局首頁＞專業服務＞長期照顧服務＞身心障礙鑑定），聯絡電
話：04-25265394#6017 

註3:身心障礙者鑑定疑義諮詢，衛生局長期照護科（電話：04-25265394分機6017、3261或3263）。 
查詢身心障礙證明申辦進度: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：
「https://dpws.sfaa.gov.tw/commonch/home.jsp」，查詢結果說明：1.案件申請（公所申領鑑定
表）、2.醫療鑑定/鑑定審查（醫院鑑定建檔/衛生局鑑定審查─衛生局）3.核發證明（核證日期後
2週內收到函文通知至區公所領證） 

領填表件 

接受鑑定 

審查報告 

第一階段 

需求評估 

領取證明 

• 受理單位：經公告指定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(如附件 1)/
衛生局 

• 應備文件：身心障礙者鑑定表 
• 鑑定方式：1.醫院鑑定：由團隊(包含醫師、治療師及社

工等專業人員)進行鑑定 

2.居家鑑定:持身心障礙鑑定表及診斷證明書向衛生局申
請(註 2) 

• 鑑定醫院完成報告後送衛生局審查 

• 受理單位：社會局需求評估中心 
• 評估項目：依鑑定報告，評估行動不便、必要陪伴

者優惠措施與復康巴士等項目(如附件 2) 

申請人 

證明 

• 受理單位：各區公所 
• 應備文件： 

1.近三個月內1吋半身照片3張 

2. 印章、身分證（未滿14歲者附戶口名簿影本） 

＊申請人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，並應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
之 

身分證明文件（身分證及印章） 

填寫申請表並領取空白鑑定表 

註1(無法臨櫃領表者得申請郵寄服務) 

• 受理單位：各區公所(如附件 3) 
• 等候公文通知後至區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

• 進度及疑義查詢(註 3) 

第二階段 

需求評估 

• 受理單位：社會局需求評估中心 
• 進行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50、51 條服務需求評估

及專業團隊審查，連結適當服務(如附件 4) 
•  



 

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填寫說明 

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 

縣市 鄉鎮市區  

 

 

 

 

 

照 

片 

黏 

貼 

處 

申請

項目 

□身心

障礙

證明

申請 

□1.初次申請□2.異議複檢（評）□3.屆期重鑑 

□4.自行申請變更（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） 

□5.再次申請（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） 

□6.無須重新鑑定換證 

□身心

障礙

手冊

換證 

□1.手冊屆期換證（請就下列項目擇1勾選） 

（□新制重新鑑定 □新增鑑定類別（須檢附3個月內診

斷證明書） 

□2.未屆期自行申請變更(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) 

□3.持永久效期手冊自行申請提前重新鑑定（原有障礙

類別：_______________） 

□4.持永久效期手冊申請換證（請就下列項目擇1勾選） 

（□新增鑑定類別及提前申請換證（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

證明書）□指定期日換證 □提前申請換證） 

姓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性別 □男      □女 出生日期         年月日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 縣 

市 

鄉鎮 

市區 

村 

里 
鄰 

路 

街 
段 

巷 

弄 

號 

樓 

居住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文送達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 □同居住地址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  手機  

傳真  電子信箱  

教育程度 
□1.不識字 □2.幼兒園  □3.小學 □4.國中 □5.高中（職）  

□6.專科 □7.大學 □8.碩士（含以上） 

職業狀況 
□1.農林漁牧  □2.工礦  □3.商  □4.軍公教  □5.服務業  

□6.自由業   7.無（□在學  □不在學）□8.其他:_______________ 

居住狀況 
□1.獨居   □2.與家屬同住   □3.與家屬同住且聘用外籍看護   

□4.使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 □5.其他:___________ 

經濟狀況 □1.一般戶  □2.中低收入戶   □3.低收入戶 

照顧負荷狀況 □1.家中尚有其他45歲以上身心障礙者，    位  □2.家中尚有其他45歲以

下身心障礙者，    位  □3.家中尚有65歲以上老人（非身心障礙者） 

□4.家中無其他身心障礙者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持新制粉紅色證明，此
欄請擇一項符合情形者
勾選，各項代表意義說
明如下: 
1. 初次申請： 

a.第一次申請身障鑑
定者 
b.原領有身心障礙手

册，但手册已失效
者。 

2. 異議複檢(評)：對鑑
定結果30日內提出異
議者。 

3. 屆期重鑑：於有效期
限到期前進行重新鑑
定。 

4. 自行申請變更：已領
有身心障礙證明，於
證明到期日90日前自
認原障礙類別有程度
改變或障礙類別增加
等情形者，請勾選此
項，注意須檢附3個
月內診斷證明書。 

5. 再次申請(須檢附3個
月內診斷證明書)： 
a.經新制鑑定未達列

標準者，且逾異議
複 檢 期 限 （ 30
日），但自認障礙
類別有程度改變或
增加等情形者。 

b.原領有身心障礙證
明，但已失效者。
(於到期日未申請) 

6. 無須重新鑑定換證：
經過新制鑑定且符合
無法減輕或恢復，無
須重新鑑定之規定
者。 

已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(綠色手冊)者，此欄請擇一項符合情形者勾選，各項代表意
義說明如下: 
1. 手冊(綠色手冊)屆期換證： 

□ 新制重新鑑定：就原障礙類別由鑑定醫師重新鑑定。 
□ 新增鑑定類別：除原障別重新鑑定外，且自行申請新增其他障礙類別鑑定(須檢

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)。 
2. 未屆期自行申請變更(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)：持有之舊制身心障礙手册未屆

期，但自認原障礙類別有程度改變或有障礙類別增加等情形。 
3. 持永久效期手冊自行申請提前重新鑑定：已領有舊制未註記效期身心障礙手冊，

但自願提前重新鑑定原障礙類別者，請註記填寫原障礙類別。 
4. 持永久效期手冊申請換證： 

□ 新增鑑定類別並提前申請換證：自行申請新增障礙類別而原舊制永久效期手冊
未重新鑑定(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)。 

□ 指定期日換證：依據縣(市)政府通知換證時間，如期提出換證申請者。 
□ 提前申請換證：未依據市府通知換證時間，自行提前申請換證者。 

此欄依實際共同生活之
家人狀況可複選多項 
1. 有45歲(含)以上身心

障礙者，請勾選此
項，並寫明人數。 

2. 有45歲以下身心障
礙 者 ， 請 勾 選 此
項，並寫明人數。 

3. 家中尚有65歲以上
非身心障礙老人，
請勾選此項。 

4. 家中無其他身心障
礙者且也無65歲以
上老人，請勾選此
項。 


